
工厂间接费用，和内部容器。
3.�当一个成员国认为，对于部分在其领土内制造的特定货物，本条第1款(c)(ii)项的应用不适
当时，该成员国可以书面请求与其他成员国进行磋商，以确定一个不同于本条第1款(c)(ii)项
规定的工厂或工场成本的适当比例。成员国应迅速磋商，并可能就此类货物相互确定一个不
同于本条第1款(c)(ii)项规定的工厂或工场成本的比例。

第4条�关
税
1.�在本协定生效之日或生效日后，在另一成员国领土内无关税的、原产于成员国领土的货物，
应继续无关税。

2.�不得对原产于另一成员国领土的任何货物提高关税。

3.�对原产于另一成员国领土的所有货物征收的关税，应根据本条第4款的规定予以降低，并在
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五年内予以取消。

4.�如果，在本协定生效的前一天，来自另一成员国领土的原产地货物是：
(a)�适用于不超过5%从价税或等效税率的关税，则这些货物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将免征关税；
(b)�适用于超过5%但不超过30%从价税或等效税率的关税，则这些货物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的税
率将降低5个百分点，并在涉及分数税率时向下舍入至最接近的整数。此后，税率每年将降低5
个百分点；或

(c)�适用于超过30%从价税或等效税率的关税，则这些货物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及此后每年将按
照以下方式降低税率：将本协定生效的前一天适用于这些货物的税率除以六，并将结果四舍五
入至最接近的整数，必要时，在首次减税时进行额外扣除，以便在五年内消除关税。如果百分
之一半的分数，则应四舍五入至较高的整数。

5.�为了本条第四段的目的，“具有等效效果的关税”一词应指并非完全以从价方式表示的关税。当货物适用此类关税时，为了确
定本条第四段第（a）、（b）或（c）项哪一项应适用于这些货物，这些关税应被视为等同于将关税表示为从1982年6月30日结
束年度从其他成员国进口货物的评估单位价值的百分比所获得的从价税率。如果在该年度没有从其他成员国进口这些货物，或
者，如果进行调整关税的成员国认为这些货物的进口不代表成员国之间在这些货物中通常和正常的贸易情况，则进行调整的成
员国应考虑前一年度从其他成员国的进口。如果这不足以代表成员国之间在这些货物中通常和正常的贸易情况，则应使用全球
进口来确定调整，并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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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该年度没有从其他成员国进口这些货物，或者，如果进行调整关税的成员国认为这些货物
的进口不代表成员国之间在这些货物中通常和正常的贸易情况，则进行调整的成员国应考虑前一
年度从其他成员国的进口。如果这不足以代表成员国之间在这些货物中通常和正常的贸易情况，
则应使用全球进口来确定调整，并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调整。

6.�在本条款中，若提及在协定生效前一天的货物应缴纳关税，则关于澳大利亚关税，应指在本
协定不存在的情况下，自1983年1月1日起有效的简化关税。

7.�在本协定中，若提及：
(a)�关税标题，则关于澳大利亚关税，应指一个关税项目；以及�(b)�关税项目，则关于澳大利
亚关税，应指一个子项目、段落或子段落，视情况而定。

8.�成员国可以比本条款第4段规定的更快速地减少或消除关税。

9.�从新西兰原产进口到澳大利亚的货物的关税，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高于从巴布亚新几内亚或
符合获得欠发达国家优惠关税待遇资格的任何第三国进口的相同货物的最低关税。

10.�原产于澳大利亚并进口至新西兰的货物关税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高于从库克群岛、纽埃、托
克劳和西萨摩亚以外的任何第三国进口的相同货物所适用的最低关税，或适用于欠发达国家所获
得的任何优惠关税待遇的国家。
11.�在考虑对产业的援助和保护时，任何成员国：（a）应将关税设定为最低关税，该关税：
（i）与其保护其自身生产者或类似或直接竞争商品的生产商的需要相一致；以及（ii）将允许
其市场内，在其领土内生产或制造的货物与从其他成员国领土进口的类似货物或直接竞争货物
之间进行合理竞争；（b）在将参考转交给行业咨询机构时，应要求该机构在制定其建议时考
虑本段（a）项；（c）在不切实际的情况下，不应降低给予其他成员国的优惠幅度；以及（d）
在实质性降低或通过法规或特许权降低对其他成员国具有重大贸易利益的商品的一般或普通关
税时，应给予同情的考虑，以维持对其他成员国至少5%的优惠幅度。



12.�为本条款第11段之目的，“优惠幅度”是指：（i）在澳大利亚的情况下，对货物征收的一般
关税与对原产于新西兰的相同货物征收的关税之间的差额；以及（ii）在新西兰的情况下，对
货物征收的普通关税与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相同货物征收的关税之间的差额。

13.�在本条款中，“关税”应包括与货物进口相关的任何海关或进口税及任何种类的费用，包括进
口的任何形式的预付款关税、附加税或附加费，但除外：
(a)�与进口相关的费用或收费，其大致相当于提供的服务成本，且不构成间接保护形式或财政
目的的税收；
(b)�对货物、原料和组件征收的税、关税或其他费用，或此类税、关税或其他费用的一部分，其
征收税率不高于适用于进口国生产或制造的同类货物、原料和组件的税、关税或其他费用；

(c)�在与数量进口限制或关税配额管理相关的任何招标系统中提供的或收取的进口货物保险费；

(d)�适用于超出关税配额规定水平的货物进口的税，前提是本条款第9段和第10段以及第11(c)
款子段应适用于此类税；
(e)�销售税或类似税，或此类税中不超过进口国生产的同类货物所适用税款的税额；
(f)�根据本协定第14条、第15条、第16条或第17条征收的费用；和
(g)�由成员国相互确定的法规或优惠税率。

第5条数量进口限制和关税配额
1.�在本协定生效之日或之后，原产于某成员国领土的货物，在另一成员国领土上当日不受数量
进口限制或关税配额的，应继续不受此类措施的限制。

2.�对源自其他成员国领土的货物不得加强数量进口限制或关税配额。

3.�对源自其他成员国领土的所有货物，数量进口限制和关税配额应逐步自由化并消除。

4.�每个成员国应针对受数量进口限制或关税配额约束的每种商品分组设立准入基础水平。该水
平应为1981年6月30日结束的三年期内，源自其他成员国且属于此类商品分组的货物的平均年
度进口水平，但除外所列商品分组


